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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申孝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源亮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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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05,187,909.02 3,012,838,280.73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683,960.56 211,246,674.47 -115.0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8,316,225.31 37.24% 1,612,987,405.52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7,463,896.82 -1.22% -246,386,552.91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5,999,125.21 -0.59% -259,682,265.59 -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6,138,59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1 -1.30% -0.2852 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1 -1.30% -0.2852 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9.61% -7,507.10% -279.81% -213.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72,709.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967,4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45,702.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6,724.29  

合计 13,295,712.6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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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08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4% 288,050,247 0 质押 200,000,000 

上海东银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 22,500,001 0   

山西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信海七

号集合资金信托 

国有法人 1.88% 16,230,000 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宏赢二十五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13,085,480 0   

谭帮文 境内自然人 1.26% 10,846,098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318C 期 

国有法人 0.50% 4,330,088 0   

周海春 境内自然人 0.40% 3,450,000 0   

孙复娣 境内自然人 0.36% 3,103,432 0   

席桂敏 境内自然人 0.34% 2,896,882 0   

史俊 境内自然人 0.31% 2,677,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88,050,247 人民币普通股 288,050,247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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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七

号集合资金信托 
16,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3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五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085,48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5,480 

谭帮文 10,846,098 人民币普通股 10,846,09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318C 期 

4,330,088 人民币普通股 4,330,088 

周海春 3,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0,000 

孙复娣 3,103,432 人民币普通股 3,103,432 

席桂敏 2,896,882 人民币普通股 2,896,882 

史俊 2,6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1 股股份，占恒天海龙股

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2.6%。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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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 

     2014年12月12日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开始停牌。相关公告见同日披露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5。  

    2015年3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转让股份的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拟通过公开

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不超过200,000,000股股份，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  

    2015年5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兴乐集团）”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年7月10日，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详见2015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73。   

    2015年8月18日，兴乐集团向中国恒天全额支付了股份转让余款， 公告编号：2015-087。  

   2015年9月23日，公司刊登《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及股份质押借款的公告》，中国恒天将其持有的拟转让

给兴乐集团的恒天海龙无限售流通股贰亿股股份直接质押给大业信托有限公司，并于 2015年 9 月 17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

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公告编号：2015-100。  

   2015年9月29日，中国恒天与兴乐集团签订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份过户的时间不迟于2015年11月30日，公告编号：2015-107。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2015年7月13日，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2015年9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同意公司通过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标的资产，并于2015年9月16日披露本次董事会的决议及重大资产出售

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97，2015-099）。  

   2015年9月23日，公司拟出售标的资产已经在北交所公开挂牌，信息发布期为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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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15-103。  

    2015年9月26日，公司刊登《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8日开市

起复牌，公告编号：2015-105。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重大事项进程，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资产事项 

    2015年10月13日，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除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外，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

资产，该标的单位的主业为生产、销售医疗设备，主要产品为高级检测、治疗设备，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经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5年10月13日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109。 

    2015年10月20日，10月27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此次事项的进展情况，本次重大事项交易标的所处行业为医疗器械行业，主

要经营影像医学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具体产品包括：CT(Computed Tomography)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PET-C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以及 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核磁共

振设备等。公司已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通商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 

   公司将继续推进该重大事项进程，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事项 

    2015 年 5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阿

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 1 元钱作为底价以挂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新农棉浆”）45%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公告编号：2015-054。  

    2015 年 6 月 25 日，挂牌交易期满，经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确认，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新农开发”）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交易价格为 1 元人民币。 

    2015 年 8月 19 日，公司收到本次股权转让全部交易价款，并收到北交所出具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现新农

开发已按照法律法规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 

    公司挂牌转让新农棉浆股权事宜进行完毕。详见2015年9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4。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为了有效避免

未来可能发生

的同业竞争，中

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恒天”

或“本公司”）承

诺如下： （1）

本次收购完成

后，*ST 海龙与

本公司或本公

司实际控制的

其他企业存在

一定程度的同

业竞争或潜在

2012 年 11 月 21

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中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同业竞争。在符

合中国证券市

场政策法规及

环境要求的前

提下，本公司将

力争在本次收

购完成之日后

五年内，以适当

的方式彻底解

决相关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途

径包括但不限

于资产和业务

重组、剥离、合

并、资产收购、

资产托管及中

国证监会和

（或）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的其他方式。 

（2）本次收购

完成后，除现存

同业竞争关系

外，本公司或本

公司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

来不会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ST 

海龙构成实质

性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或其

控股、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

来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参

与或入股任何

可能与*ST 海

龙所从事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

业务，本公司应

将上述商业机

会通知*ST 海

龙，在通知中所

指定的合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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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ST 海龙

作出愿意利用

该商业机会的

肯定答复，则本

公司放弃该商

业机会；如果

*ST 海龙不予

答复或者给予

否定的答复，则

被视为放弃该

业务机会。 （3）

本公司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章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

管理制度的规

定，与其他股东

一样平等的行

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不

利用大股东的

地位谋取不当

利益，不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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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接听中、

小投资者电话约 17 个/

日，为中小投资者解答了

公司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

情况、复牌时间、公司的

生产经营情况、重大资产

出售、收购医疗器械行业

事项的相关情况。 

2015 年 09 月 30 日 深交所互动易 其他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交

所互动易解答投资者提问 

61 条，为中、小投资者解

答了公司股份转让事项的

进展情况、复牌时间、重

大资产出售等事项。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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